附件2
北京市特级教师推荐人选民主测评表
	推荐人选姓名
	
	推荐人选单位
	

	测评内容
	   等次

   项目
	好
	较好
	一般
	较差

	
	师德
	
	
	
	

	
	业务水平
	
	
	
	

	
	教学成果
	
	
	
	

	
	培养青年教师
	
	
	
	

	推荐意见
	同意推荐
	          

	
	不同意推荐
	           

	
	弃  权
	           


注:  1.本表为特级教师推荐人选所在单位进行民主测评环节使用，采取无记名方式，由校长（或书记）主持，参加测评人员须在所持意见的相应栏目中画“〇”。

2.若校长和书记均为特级教师推荐人选，民主测评工作由除校长和书记以外的学校最高行政干部主持。

3.特级教师推荐人选本人可以参与投票。

4.民主测评主持人须选择三位非推荐人选作为监票人在测评之后对该表进行统计，填写《北京市特级教师推荐人选民主测评结果表》，并将《北京市特级教师推荐人选民主测评表》原件随特级教师推荐材料一起上报区教委，由区教委备案。
